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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业专业工程师申报评审材料填报说明
2023年林业专业工程师申报评审材料填报说明如下：
一、《山西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和《林业专业工程师评审综合考评表》

1.在规定的空格内填写申报内容，不能更改表格的类型和格式。

2.“出生年月”、“资格取得时间”、“聘任时间”、“毕业时间”、“从事专业时间”等填写格式要求为“xxxx.xx”。

3.“申报专业”按《评价标准》中五类专业范围填写“培育经营”、“生态保护”、“调查规划”、“生态景观”或“林业产业”。

4.“申报类型”填写“正常申报”或 “破格申报”。

5.“主要工作经历”中“职务”填写“技术员”、“助理工程师”或“高级工”、“技师”。

6.“学历情况”：填写林业专业或相近专业学历。

7.“立功受奖”：指各级政府表彰的劳模、先进工作者、五一劳动奖；各级组织、人社部门授予的优秀人才、学术带头人及相当奖励。

8.“所在单位推荐意见”、“工作单位鉴定意见”：须写明申报人提供的基本信息和业绩材料是否真实有效，是否符合申报条件，是否同意推荐，并签字盖章。

9.“继续教育培训经历” 最多填3项。
10.“工作业绩”最多填4项。

11.“角色”、“本人承担角色”：要明确“主持”、“骨干”或“参与”三个层次，同时要表明个人排序，填写格式“骨干x/x”。

12、“论文”须为独著或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；“著作”须为已出版的学术、技术专著，且本人撰写部分不少于2万字；“实用技术材料”须结合本人在任工程师期间承担的科研项目、生产项目或工程设计项目的技术工作，独立撰写技术总结、理论研究、专题性方案等学术性材料；“论文论著”和“实用技术材料”一共最多可填写3项。

13.“著作”字数，按书中实际注明的本人撰写字数计算。多人合撰著作，书中章节（字数）未注明的，在总字数内采取按角色分享在平均计算的办法确定，即第一层次人员（主编）占总字数的30%，第二层次人员（副主编）按总字数的20%平均，其余人员（编委等）按总字数的50%平均。
14.“承诺书”必须手签。

15.《山西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：A4纸双面打印，装订，一式4份，贴本人近期小2寸红底免冠彩照（并附1张相同照片报送，办理资格证书用）。

《林业专业工程师评审综合考评表》：A3单页打印，一式6份。

二、《林业专业工程师评审材料（卷宗）》

按照卷宗目录顺序将相关材料整理，标明页码，扫描生成PDF格式报送。扫描材料为复印件的须加盖工作单位公章。
三、答辩材料要求
1.答辩材料用A3（297×420 mm）纸单面打印，一页打印不完可原样续页，左上角粘贴，1份。

2.答辩者的有关个人信息只准在打印纸头的密封栏内显示，材料中涉及的个人信息内容：一律用“本人、本单位、本部门”等表示。答辩材料每页必须加密封栏，且密封栏宽度参照模板，禁止随意扩大或压缩。

四、关于提供印证材料要求

（一）所需印证材料清单

1.学历、学位证明材料；
2.助理工程师资格证书、聘任文件、近4年工资审批表；
3.执业资格证书；
4.近4年的《事业单位年度考核登记表》原件；
5.荣誉奖励证书；
6.继续教育培训证书或培训通知；
7.工程项目立项、验收、批准文件材料及能证明本人在工程项目中担任的角色、所起的作用等有关材料；

8.编制完成标准文本、专利证书；

9.科研成果证书、科技奖项证书、工程项目奖项证书；
10.公开发表论文期刊、著作。
（二）印证材料要求
1.所提供的文件、证书、业绩成果材料、期刊著作等印证材料必须为原件；
2.提供印证材料必须真实可靠，凡是存在内容涂改、增删、行间插字、补充装订现象，一律视作虚假材料；
3.工作能力经历、工作业绩材料必须提供立项文件，项目实施过程材料，鉴定、验收意见。

五、所需电子版材料清单（刻光盘报送）
1.《林业专业工程师评审材料（卷宗）》扫描件（PDF格式）；

2.《山西省林业专业工程师任职资格评审汇总表》（excel格式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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